关于星河实验小学资产管理先进个人的表彰决定
各位老师：
为弘扬我校广大教职工献身教育事业的光荣传统，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热情，促进学校资产管理更上一个台阶，经自主申报，各年级推荐，学校审核，决定对张琳等10位教师授予资产管理先进个人的称号。
具体名单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张琳、丁嘉琪、庄秋燕、邵淑祺、何妮燕、余心一、吴诗静、陆文君、张楠、徐晶
希望上述受表彰个人再接再厉，一如既往地勤勉工作，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；同时，希望其他老师认真总结和借鉴，科学化、规范化使用、维护资产，真正发挥资产最大使用效益，为推动学校资产管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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